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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2017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的相关任务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科技部会同教育部、

工业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等

部门，组织专家制定了“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实

施方案，已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 

本重点专项围绕“十三五”期间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领

域科技需求，聚焦基础数据系统和理论方法、规划设计方法与

模式、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保障、绿色建材、绿色高性能生态

结构体系、建筑工业化、建筑信息化等 7 个重点方向，设置了

相关重点任务。总体目标为：瞄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

针对我国目前建筑领域全寿命过程的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和环保的共性关键问题，以提升建筑能效、品质和建设效率，

抓住新能源、新材料、信息化科技带来的建筑行业新一轮技术

变革机遇，通过基础前沿、共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和产业化

全链条设计，加快研发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领域的下一代核

心技术和产品，使我国在建筑节能、环境品质提升、工程建设

效率和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的技术体系和产品装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为我国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实现规模化、高效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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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 年至 2020 年。按照分步实施、重点

突出原则，2016 年度已经在基础数据系统和理论方法等 7 个方

面，针对绿色建筑后评估、建筑规划设计新方法、长江流域供

暖空调系统、藏区等西部高原地区可再生能源供暖、建筑室内

环境、既有公共建筑高性能改造、绿色建材、高性能结构体系

研究、工业化建筑设计施工等内容安排部署 21 个项目。2017

年度，拟在规划设计方法与模式等 6 个方面，针对地域绿色建

筑技术与模式、近零能耗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既有居住

建筑宜居改造、固体废弃物建材资源化、工业化建筑部品与构

配件、建筑工业化建造、新型建筑智能化系统等内容安排 20 项

任务，国拨经费总概算约为 4.3 亿元。 

本项目指南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3-5

年。对于企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任务，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

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

低于 2:1。对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要充分发挥地方和市场作用，

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要求。每个指南方向原则上支持 1 个

项目，对于同一指南方向下采取不同技术路线的项目，可以择

优同时支持 1-2 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

再择优继续支持。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

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设任务（课题）数不超过 10

个，项目参加单位总数不超过 30 个。 

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

果的转化应用。项目示范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区域



 

 

3

开展。 

1. 规划设计方法与模式 

1.1 建筑全性能仿真平台内核开发 

研究内容：研究建筑采光、空气流动、室内空气品质、热

湿动态耦合传递、新型围护结构热过程与建筑能耗的逐时耦合

计算；研究建筑中人员位移与动作的定量模拟模型与室内空气

品质和建筑能耗的逐时耦合计算；研究机电系统和可再生能源

系统能耗计算中建筑围护结构负荷计算与短时间步长自动控制

系统的耦合计算；开发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建筑采光、

建筑热过程、空气流动、室内空气品质、热湿动态耦合传递、

新型围护结构、机电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建筑能耗联合仿

真平台内核；开发开放式全性能仿真平台内核通用接口，实现

内核与不同商业软件的集成应用。 

考核指标：开发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开源的建

筑采光、建筑热过程、空气流动、室内空气品质、热湿动态耦

合传递、新型围护结构、机电系统、可再生能源系统和建筑能

耗联合仿真平台内核。建立我国建筑中人员位移与动作的随机

定量模拟模型，建立我国围护结构热湿动态耦合传递模拟模型、

新型围护结构热过程模拟模型、可再生能源系统模拟模型，并

在不少于10个住宅和5个公共建筑案例中与全年实测人的行为

位移与动作进行对比，统计值误差不大于 5%；仿真平台内核通

过 ASHRAE-140 国际建筑能耗模拟软件对比标准的检验；对仿

真平台内核在不同气候区不少于 3 座公共建筑中与全年实测能

耗数据进行详细校验，统计值误差不大于 3%，瞬时值误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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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5%。在不少于 3 套商业软件中实现仿真平台的集成应用。 

1.2 地域气候适应型绿色公共建筑设计新方法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全寿命周期内气候适用性优先为导向，以节

能减排为目标，研究地域气候参数与公共建筑形体与空间设计

的耦合关系；研究典型气候区绿色公共建筑设计新方法；研究

多主体、全专业的绿色公共建筑设计协同技术平台与运行模式，

建立适应地域气候的典型公共建筑绿色设计的技术体系，并进

行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研究建立与典型气候区相适应的绿色公共建筑

设计数据库和分析工具不少于 6 套；形成适应不同气候区的绿

色公共建筑设计新方法和技术体系不少于 4 种；完成多主体、

全专业协同配合的绿色公共建筑协同设计平台；在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展气候适应型绿色公共建筑工程示范不

少于 5 项，示范工程的能耗比《民用建筑能耗标准》同气候区

同类建筑能耗的目标值低 10%，可再循环材料使用率超过 10%。 

有关说明：建筑设计企业牵头申报。 

1.3 基于多元文化的西部地域绿色建筑模式与技术体系 

研究内容：研究西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传统建筑绿色营

建经验的科学化与技术化方法；研究富含西部地域建筑文脉的

典型传统建筑绿色性能指标优异的科学机理和营建方式，并将

其转化为科学的设计方法和技术以及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模式；研究适宜西部极端恶劣气候区的新型绿色建筑材料、部

品、构件以及传承地域建筑文脉的空间组织方法与建构技术。

开展工程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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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建立具有西部特色、基于文脉传承的地域绿色

建筑技术体系和设计营建模式；编制相关设计导则和建筑图集

不少于 4 套；在西北、西南等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特色鲜明的地

区开展工程示范不少于 3 项，示范工程的能耗比《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同气候区同类建筑能耗的目标值降低 10%，可再循环

材料使用率超过 10%。 

1.4 经济发达地区传承中华建筑文脉的绿色建筑体系 

研究内容：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富含地域建筑文脉的典型传

统建筑在材料与构造、形体与空间等方面的绿色营造经验，将

其科学化与技术化并融入现代绿色建筑的模式建构和设计方法

之中；研究经济发达地区传承中华建筑文脉的新型绿色建筑材

料、部品、构件、空间组织方法与营建技术体系；研究富含建

筑文脉要素的绿色建筑评价指标。开展工程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经济发达地区传承建筑文脉的现代绿色建

筑设计新方法、营建模式和评价指标体系；编制相关设计导则

和建筑图集不少于 4 套；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完成富含中华文化特色的绿色建筑示范工程不少于 3 项，示

范工程的能耗比《民用建筑能耗标准》同气候区同类建筑能耗

的目标值降低 10%，可再循环材料使用率超过 10%。 

2． 建筑节能与室内环境保障 

2.1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开发 

研究内容：研究适用于我国不同气候区和不同建筑发展水

平的近零能耗建筑定义及技术指标体系；研究相应技术标准和

规范化的设计方法及工具，标准化施工工艺、方法及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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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近零能耗建筑性能检测及评价技术；研发近零能耗

建筑墙体保温系统和门窗等建筑关键部品，以及热交换、通风

等关键产品；研发基于用户端需求的高能效主动式技术、精准

控制和调试技术；研究可再生能源和蓄能技术在近零能耗建筑

耦合应用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指标体系及设计、检测

与评估方法；开发近零能耗建筑设计评价工具；制修订近零能

耗建筑技术国家标准；研制适用于近零能耗建筑的高性能系统

及产品不少于 8 项。完成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示范工程不少于 8 项，示范工程建筑面积不低于 10 万

平方米，严寒、寒冷地区居住建筑实际供暖能耗比国家建筑能

耗标准中目标值低 50%以上，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全年通风

供冷供暖电耗≤15kWh/㎡·a，公共建筑实际能耗比国家建筑能

耗标准目标值低 50%以上，并提交技术经济分析报告。申请/

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0 项。 

2.2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我国城市建筑室内主要污染物清单及其暴

露、致病机理和健康风险；研究建筑室内不同污染物(化学污染、

颗粒物、臭氧和微生物等)及其复合污染的控制机理及控制效果

的科学评价方法；研究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设计、施工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建筑工程用室内空气质量监测装置应用成套技术；

开发高净化效率、低运行能耗空气净化装置；建立建筑运营中

空气质量、热环境、能耗协调优化控制方法及运营策略；研究

我国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体系及工程控制关键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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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程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制定我国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物健康风险序列谱；

揭示实际建筑环境中多类型、多组分污染物高效协同控制机理，

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效果科学评价方法；完

成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设计、监测、控制、评价等共性关键技术

不少于 6 项，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8 项；实现低阻高效空

气净化产品的产业化，其 PM2.5 空气净化能效高于 8m3/(W·h)，

且无二次污染，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完善我国建筑室内空气

质量标准体系，制修订我国室内空气质量工程控制关键标准不

少于 5 项（送审稿/报批稿）；完成住宅、办公建筑、幼儿园、

校舍等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示范项目不少于 10 项（涵盖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和西部等地区），验收阶段甲醛浓度低于

0.04mg/m3，TVOC浓度低于0.3mg/m3，运行阶段空气质量PM2.5

达到优级，建筑面积不少于 20 万平方米。 

2.3 室内微生物污染源头识别监测和综合控制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室内微生物污染来源和产生机理；建立一

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室内微生物污染水平等级评价体系，给

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价方法；开展室内微生物污染、室内颗粒

物相关性研究及室内微生物污染水平预测技术；开展室内空气

悬浮微生物实时采样测试技术研究，研发微生物浓度在线监测

装置；研究民用建筑防潮抑菌技术；研究适用于居住建筑、公

共建筑的室内微生物污染全过程控制的高能效主动式技术；研

发可有效防止室内微生物的源头控制设备、自洁式动态空气净

化装置等新产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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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完成涵盖不同气候区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5 万平

方米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室内微生物污染测试分析，建立室

内微生物污染水平等级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开发室内微生物

污染预测评价工具；研制室内微生物在线实时测量装置，并完

成涵盖不同气候区、不同类型建筑各不少于 10 项实际工程项目

的测试验证；完成典型建筑室内微生物污染控制关键技术不少

于 3 项，制修订相关国家/行业/团体标准规范不少于 2 项；研发

室内微生物污染源头控制设备、自洁式动态空气净化装置等新

技术、新产品或新装置不少于 3 项；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完成不同气候区不少于 5 项、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10 万平

方米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示范工程。 

2.4 既有居住建筑宜居改造及功能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既有居住建筑改造实施路线和标准体系；

研究既有居住建筑综合防灾改造与寿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既

有居住建筑公共设施功能提升技术与重点装备；研究既有居住

建筑适老化宜居改造关键技术；研究既有居住建筑低能耗改造

技术；研究既有居住建筑室内外环境宜居改善技术。 

考核指标：制修订标准不少于 6 部，其中国家/行业标准不

少于 3 部；形成基于居住满意度的既有居住建筑养老服务设施

规划、设计及改造技术，形成居住建筑公共空间与套内适老化

改造技术；研发家庭用适老和宜居的智能监测及控制的集成应

用系统；申请/获得适用于既有居住建筑改造的发明专利不少于

6 项；研发适用于既有居住建筑改造的工业化部品/装备不少于

3 项，建成生产线不少于 1 条；完成相关示范工程不少于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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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综合性改造示范工程不少于 2 项），示范面积不少于 30

万平方米，建筑能耗达到国家建筑能耗标准中的目标值，且获

得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认证项目不少于 6 项，适老化改造示范项

目不少于 2 项，既有居住建筑超低能耗改造不少于 2 项，且改

造后建筑能耗比国家建筑能耗标准目标值低 30%以上。 

3． 绿色建材 

3.1 高性能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与新型结构关键技术研究与

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碳纤维、玄武岩纤维、玻璃纤维等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性能提升与建筑高效利用的结构设计理论及方法；

研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混凝土结构性能提升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技术；研究工业标准化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管和拉挤型材等构件

及其新型结构体系；研究大拉力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索及专用锚

具、连接件以及轻量化大跨结构体系；研究复杂环境作用下纤

维增强复合材料及结构综合性能评价方法。 

考核指标：建立基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性能高效利用及结

构综合性能提升设计理论与方法；形成高性能纤维增强复合材

料定型产品及其对应的新型结构体系不少于 5 种，采用纤维增

强复合材料网格、筋增强的混凝土构件形式不少于 5 种；形成

相关国家/行业/团体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3 项；建成相关示范

生产线不少于 3 条，示范工程不少于 4 项、总面积不少于 2 万

平方米；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5 项。 

3.2 工业及城市大宗固废制备绿色建材 

研究内容：针对城市污泥、矿化垃圾、生活垃圾焚烧灰渣、



 

 10

工业废弃物等大宗固废制备建材的资源化利用，开展基本特性、

热力学特征、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研究；研发城市污泥、矿化垃

圾、生活垃圾焚烧灰渣、工业废弃物等固体废弃物低能耗、低

污染制备环境友好型建材关键技术，开发固体废弃物制备节能

墙材、轻质保温绿色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及关键生产装备，研

发除臭、预处理、高效均化等关键技术；建立固废制备活性粉

体材料、节能墙材和轻质保温材料工业化示范生产线。 

考核指标：大宗固废资源化率 95%以上；大宗工业固废资

源化不少于 2 类；城市污泥（含水率不低于 80%）制备建材制

品掺量不低于 40%；大宗固废掺量 50%以上的保温制品导热系

数≤0.05W/m·K，体积吸水率≤1%，节能烧结墙体材料导热系

数≤0.11W/m·K；污染土壤制备的轻集料非挥发性重金属固化

率达到 99.9%；新建固废制备节能墙材、轻质保温制品等示范

生产线不少于 4 条，工程应用不少于 10 项，面积不少于 10 万

平米；形成相关国家/行业/团体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5 项；形

成新技术、新装备不少于 10 项；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20

项。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3.3 建筑垃圾资源化全产业链高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研究内容：研究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关键技术；研发建筑

垃圾高效分选、再生骨料高品质提升的工艺、技术和装备；研

发建筑垃圾再生装配式混凝土构件、高品质装饰混凝土制品、

渗蓄功能材料等的制备与应用关键技术；研究渣土类等大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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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关键技术与应用。 

考核指标：建筑垃圾资源化率 98%以上；实现建筑垃圾处

置成套装备国产化，处置能力≥300 吨/小时(综合产能)，连续满

负荷无故障运转 168 小时以上，杂物分选率≥99%；开发建筑

垃圾再生绿色建材系列产品，建筑垃圾再生混凝土制品抗压强

度达到 30MPa，高品质装饰混凝土制品抗弯强度≥18 MPa；透

水制品透水系数≥0.1cm/s。完成建筑垃圾分类收集技术与装备

的示范应用；示范装配式建筑工程面积不少于 5 万平米，示范

道路里程不少于50公里，渗蓄工程应用面积不少于100万平米。

形成相关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化技术等国家/行业/团体标准（送审

稿）、规范等不少于 6 项，建成年处置建筑垃圾百万吨以上示范

生产线不少于 4 条，相关示范工程总数不少于 6 项，形成相关

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不少于 16 项，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

少于 20 项。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4． 绿色高性能生态结构体系 

4.1 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研发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城市桥梁、地下

空间等领域的新型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研发高性能结构材料

等新材料在组合结构中的应用技术；研究组合结构体系抗灾机

理与设计理论和方法；研究组合结构体系全寿命设计方法及检

测监测评价技术；进行新型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设计理论与方法；研

发出不少于 5 种新型高性能组合结构体系，提出其承载能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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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法、耐久性评价指标和施工技术与工艺；编制完成高性能

组合结构相关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送审稿）；申请/获得发

明专利不少于 5 项；完成示范工程不少于 6 项，面积不少于 10

万平方米，有关指标达到：结构能效提高 15%，建造周期降低

20%，结构使用寿命延长 10-20 年，综合成本降低 10%以上。 

4.2 绿色生态木竹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研发适宜于不同地域环境的低成本、低能耗和

高效能绿色生态木结构与竹结构体系；研发木塑、石膏、玻璃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GRC）、蒸压加气混凝土等轻质环保材料与

木竹结构组合且集装饰、节能和防护一体化的梁、柱和墙体预

制构件；研究木、竹结构体系高效连接和装配化安装技术；研

究木竹材料选材、防霉、防蛀和防裂处理技术。研究绿色生态

木结构与竹结构体系、关键构件及连接节点的受力机理、全寿

命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研发木、竹结构的防灾减灾技术；研

究绿色生态木结构体系和竹结构体系安全性、耐久性以及舒适

性检测评价技术；进行工程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木竹结构材料强度分级标准；提出绿色生

态木竹结构体系的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及防灾减灾技术指标；

提出相应的技术经济量化指标；建立绿色生态木竹结构体系安

全性能、使用性能、耐久性能、舒适性性能评价体系；提出不

少于 5 种新型绿色生态木竹结构体系，其承载能力和耐久性能

提高 20%以上。在不同类型地区完成低层、多层、大跨度工程

示范不少于 5 项，面积不少于 2 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木竹构

件生产线不少于 2 条，单条生产线年产量不少于 2000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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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相关国家/行业技术标准不少于 2 项（送审稿）。申请/获得

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 

5． 建筑工业化 

5.1 工业化建筑隔震及消能减震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发适用于工业化建筑特点的新型建筑隔震装

置；研究与预制混凝土柱、预制剪力墙相配套的隔震支座新型

连接节点及其设计技术；研究工业化建筑隔震结构优化设计理

论；研究工业化建筑的隔震装置施工安装关键技术。研发适用

于预制装配式框架结构与钢结构的新型消能减震装置、制造工

艺及其设计方法；研究与装配式结构相配套的消能减震新型节

点及其连接关键技术；研究基于性能的工业化建筑消能减震结

构优化设计理论；研究工业化建筑消能减震结构施工安装关键

技术。 

考核指标：完成不少于 2 种工业化建筑隔震装置，给出相

应的装配式建筑与隔震装置节点连接工艺，提出隔震装置安装

工法；隔震后结构抗震性能至少提高 1 度；编制设计技术指南，

制修订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送审稿）；在地震设防烈度 8

度区完成示范工程不少于 2 项。针对预制装配式框架结构与钢

结构，完成不少于 2 种工业化建筑消能减震装置，给出相应的

消能减震装置节点连接工艺，提出消能减震装置安装工法，消

能减震结构抗罕遇地震能力提高 50%；编制设计技术指南，制

修订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送审稿）；在地震设防烈度 8 度

区完成示范工程不少于 2 项。 

5.2 工业化建筑部品与构配件制造关键技术及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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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建筑部品、构配件与主体结构及建筑装修、

设备模数化协调及标准化接口技术；研究工业化建筑部品模块

化、系列化、标准化制造技术；开发满足工业化建筑装配需求

的标准化部品和构配件体系及部品库，构建完整的工业化建筑

高性能部品与构配件技术体系。研究用于复杂造型混凝土建筑

部品与装饰构配件的柔性制造技术；研究开发基于机器人焊接

和在线质量监测的智能化钢结构构件制造技术。 

考核指标：建立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和构配件体系及部

品库，完成相应成套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智能化钢

结构构件制造示范生产线不少于 2 条，单条示范生产线年产量

达到 2 万吨以上；建筑部品部件柔性生产示范线不少于 2 条；

建立工业化部品生产基地不少于 2 个，年生产能力不少于 100

万平方米。申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8 项，制修订相关国家/

行业/团体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2 项。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5.3 钢结构建筑产业化关键技术及示范 

研究内容：研究和优化新型装配式多高层钢结构住宅体系

建筑、模块化钢结构体系建筑、装配式板柱钢结构体系建筑、

快速装配钢结构体系建筑等，以及相对应的高效装配化连接技

术；开发不同气候区域轻质节能环保、便于与钢结构可靠连接

的建筑围护体系及其产业化应用技术；开发适应于建筑钢结构

防火防腐一体化要求的防护新技术与产品；研发建筑、结构、

设备和装修一体化钢结构建筑集成建造技术；开展设计、加工、

装配一体化的工业化钢结构建筑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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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开发出适应典型区域的工业化钢结构体系建筑

不少于 4 套，形成产业化成套集成技术和技术标准；开展典型

区域的工业化钢结构建筑工程示范不少于 10 项，示范工程总建

筑面积不少于 30 万平方米；建立钢结构工业化示范园区不少于

6 个，建设不少于 10 个年产量 1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上的钢

结构及其围护体系产业化生产线；钢结构防火防腐一体化性能

指标达到耐火极限 2 小时以上，防腐年限 25 年以上；申请/获

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15 项，制修订国家/行业/团体技术标准不少

于 10 项、工法不少于 10 项。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5.4 施工现场构件高效吊装安装关键技术与装备 

研究内容：研发适合工业化建筑施工构件吊装的构件自动

取放、吊运安全路径自动规划、构件空中自动调姿与寻位安装、

构件竖缝浇筑施工的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施工现场多功能可

调式、具有校正功能的临时定位支架；研发基于信息化、模块

化设计的满足工业化建筑外立面施工作业用多功能自动升降作

业平台技术与装备。 

考核指标：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备构件自动取放、

调姿与寻位安装、构件竖缝浇筑施工功能的工业化建筑施工用

的高效吊装综合装备，施工速度提高 15%，形成相应的吊装施

工工法；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模块化升降作业平台设备，

额定载重量不小于 5000kg；制修订相应的国家/行业/团体技术

标准（送审稿），申报/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完成工程示

范应用不少于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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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5.5 预制混凝土构件工业化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 

研究内容：研发预制混凝土墙板构件钢筋骨架自动组合成

型技术与设备；研发适合于预制混凝土外墙板构件的钢筋开口

网片柔性焊接技术与设备；研究混凝土构件的可扩展组合式长

线台座法生产技术及装备；研究应用低水灰比拌合料、尺寸形

位准确的大型预制构件的复合振动密实成型技术及尺寸形位误

差控制工艺，研发混凝土预制构件台振系统与模振系统的成型

技术及设备，研发复杂预制构件混凝土数字化智能精确布料技

术及设备。 

考核指标：建成墙板关键钢筋骨架自动组合成型生产线；

建成钢筋开口网片柔性焊接生产线；建成预制混凝土构件长线

台座法生产系统，提高模具拼装效率 50%以上；建成平模振动

成型系统、成组立模成型系统、混凝土自动布料系统各不少于

1 套；形成预制混凝土构件新技术应用示范生产基地不少于 1

个，每个示范生产基地预制构件年产量达 1 万立方米以上；申

请/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6 项。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申报。 

6． 建筑信息化 

6.1 新型建筑智能化系统平台技术 

研究内容：从物联网的概念出发，研究“扁平化、无中心”

的新型智能建筑监控管理平台。研究可大幅降低组网与调试成

本的具有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可重构性的新型建筑智能化系统

架构；研究各种建筑空间和机电设备系统的运行数据通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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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给出标准化数据描述方法，实现各种智能设备、控制与

分析算法、数据库和人——机接口等智能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开发即插即用的新型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软硬件设备；研发面向

机电设备系统工程师的控制策略描述语言及其开发环境；研究

开发多种可搭载在新型建筑智能化系统上的智能机电设备以及

服务于不同建筑节能运行管理等功能的控制与管理应用软件；

研究监测室内人员分布状况与移动状态的方法。 

考核指标：建立建筑空间及机电设备等建筑控制基本单元

的标准化运行参数数据集，形成相关标准，实现各类智能设备

的互联互通；开发一套新型的建筑智能化系统，规模应不小于

5000 个智能节点（每个节点是一个空间单元或机房机电设备），

该系统可以并行处理不少于 1000 项节能、舒适、安防等建筑控

制管理功能；研发面向机电工程师的开发算法环境并在 10 家以

上建筑设计院应用；开发不少于 30 种智能机电设备、不少于

20 种应用软件，都无需二次配置，以“直接下载、直接运行”

的方式应用于新系统，每种智能机电和软件分别在不少于 5 个

示范工程应用；提出室内人员分布状况和流动状况监测方法，

平均误差小于 10%；以上研究成果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完

成不少于 5 个、总面积不少于 10 万平方米的新型智能化系统综

合应用示范，每个示范工程连接运行不少于 30 项智能设备或软

件，经过至少半年的运行测试，得到全面的使用分析报告。 

6.2 基于全过程的大数据绿色建筑管理技术 

研究内容：针对目前各大城市已建成的公共建筑能耗监测

平台，建立建筑及其机电系统的标准化描述方法，融合不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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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系统信息，研究建筑与机电系统信息标准化集成，为各类新

型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应用需求提供开放的数据平台基础；研究

建筑运行实测海量数据的安全保障技术，数据故障的诊断与修

复方法及保障数据质量的管理机制，以保证实时数据的可靠性

和质量；研究建筑运行实测海量数据建模质量评价技术和优化

机制，以确保实时数据管理技术的建筑节能目标；建立建筑机

电设备系统能耗和室内、外环境实时监测平台，建立大数据模

型实时预测建筑能耗变化，并结合实测能耗基于数据挖掘技术

对建筑用能状况进行诊断；研究基于实时运行数据和建筑实际

使用需求的建筑优化运行管理策略及方法。建立基于数据挖掘

技术的建筑能效评价体系，实现对不同气候区域，不同功能、

规模等建筑的能耗统一评价。 

考核指标：提出建筑本体信息、各用能系统及机电设备信

息的科学分类与标准化描述方法；建立标准云端数据库，完成

基于标准化描述方法的大型公共建筑实时数据接入，接入建筑

数量不少于 100 栋，总面积不少于 500 万平方米；提出建筑运

行数据故障的自动检测和自动修复方法；建立各类公共建筑统

一规范的能耗数据模型，并应用于实际项目的能耗监测管理平

台；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建立各类建筑的能耗评价体系；利用大

数据分析各类公共建筑的用能规律与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基于

大数据的建筑能耗评价分析方法、控制策略优化技术；建立基

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公共建筑节能示范平台以示范应用上述全

部研究成果，所连接建筑不少于 200 栋，面积不少于 1000 万平

米。 



 

“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职务 

1 江  亿 清华大学 教  授 

2 刘加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教  授 

3 岳清瑞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4 林海燕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5 郅  晓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6 吴智深 东南大学 教  授 

7 江  燕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8 赵基达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9 陈运法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研究员 

10 吴月华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11 陈家珑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教  授 

12 尹  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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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及建筑工业化”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

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

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

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

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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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

或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

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

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每个项目下设任务（课题）数不超过 10 个，项目

参加单位总数不超过 30 个；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卫新峰 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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